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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洋泾街道办事处文件 
 

 

浦洋办〔2025〕4 号 

        

 

关于下达 2025 年单位预算指标的通知 

（城建中心） 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： 

根据新区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浦东新区2025年区级

财政预算，现将你单位2025年单位预算指标及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单位预算指标 

按照“预算刚性、综合统筹、量力而行、全面绩效”等预算编制

原则和“二上二下”的预算编审程序，现确定你单位 2025 年单位预

算指标为： 

（一）当年收入合计 1,317.33 万元 

1、财政拨款收入 1,317.33 万元（含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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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317.33 万元，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.00 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拨款收入 0.00 万元）； 

2、事业收入 0.00 万元； 

3、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.00 万元； 

4、其他收入 0.00 万元（含非税收入专户拨款收入 0.00     

万元，社会保障基金专户拨款收入 0.00 万元，粮食风险基金专户

拨款收入 0.00 万元，其他财政专户拨款收入 0.00 万元，其他收

入 0.00 万元）。 

（二）当年支出合计 1,317.33 万元 

1、基本支出 631.05 万元（含人员支出 570.95 万元，公用支

出 60.10 万元）； 

2、项目支出 686.28 万元（含一般项目支出 686.28 万元，基

建项目支出 0.00 万元）。 

（三）有关说明 

1、各单位预算全面反映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

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给单位的所有预算资金。 

2、根据《关于浦东新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浦委发〔2019〕24 号）和《浦东新区加强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的

实施方案》（浦府办〔2023〕44 号）的工作要求，现同步批复你

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。 

3、本次下达的单位预算指标暂不包含基本建设支出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

 

 — 3 — 

（一）及时实施预算信息公开，抓早组织预算执行工作 

根据预算公开要求，预算单位应在预算主管部门批复后 20 日

内（自然日）主动公开单位预算。同时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

请根据年度事业发展计划和本次下达的指标，抓紧组织预算执行

工作。区财政局将根据《浦东新区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办法》等

有关规定，进一步加强考核结果应用。 

（二）强化单位预算管理，规范财政资金使用 

1、切实加强财政收入管理 

一是继续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，按照法规、政策规定组织

各项收入，应收尽收。同时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（非税收入）等

收入组织工作，保证预算资金准确入库。二是预算单位要依法依规

将取得各类收入纳入预算，未按规定纳入预算的收入不得安排支

出。同时，加强非财政拨款收入管理，如实反映非财政拨款收入情

况。三是根据年度预算安排，结合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，在

预算执行中，预算单位应严格执行新区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等有关

文件要求，按规定程序申请使用预算指标，拨付预算资金。 

2、着力提升预算执行质量 

一是预算单位应严格按照人大批准、财政批复的预算执行，严

禁无预算、超预算安排支出或开展政府采购。预算执行中，确有新

增支出的，原则上全部通过本单位预算总额内项目调剂以及加大

单位资金盘活力度解决，确有不足的按规定程序提出追加预算申

请。预算单位申请追加预算，原则上应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前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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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加申请报预算主管部门。2025 年 11 月 15 日后，区财政局原则

上不再受理预算追加申请。二是按照《预算法》要求，严格控制不

同预算科目、预算级次或者项目间的预算资金调剂。如因特殊原因

确需调整，应按新区相关规定和区财政局预算调整工作流程做好

相关报批工作。经济分类科目方面，如需对政府预算“类”级科目调

剂的，应报财政单位批准，单位不得自行办理；如需对政府预算“款”

级科目调剂的，由单位报预算主管部门办理。三是落实项目入库评

审机制和项目滚动管理机制，未纳入项目库项目一律不得安排预

算。同时，规范项目预算编制，一级项目应清晰反映单位履职所需

实施的具体工作事项；二级项目应分项细化反映工作事项的具体

工作内容；三级项目应进一步列明每项工作内容的具体经费预算

情况。四是在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融入“问效”理念和要求，对年初

尚未细化落实的单位代编预算，应于 2025 年 6 月底前细化落实到

具体项目，超过时限的由区财政收回总预算统筹使用；对于年度中

不再需要拨付的资金，应及时提出预算调减，年底结余资金应及时

交回区财政。五是落实政府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将过“紧日子”作为长

期坚持方针，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，精打细算，严控一般性支出。

严格执行国家财政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，不得擅自扩大开支范围

和提高经费标准，不得随意改变支出用途，进一步增强单位预算的

严肃性和稳定性。落实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等文件

要求，进一步弘扬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，抓好“三公”经

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办公用房相关经费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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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严格落实预算管理要求 

一是进一步加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拨付及单位预算项目资金

拨付。各单位专项资金和项目支出原则上应于 2025 年 11 月底前

完成拨付，12 月份原则上完成基本支出拨付。二是各单位应严格

按照《浦东新区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浦财规〔2021〕3 号）

和《浦东新区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》（浦财行〔2021〕12）号

等文件规定，遵循“预算约束、以事定费、公开择优、诚实守信、

讲求绩效”原则，进一步规范购买第三方服务行为，切实加强购买

服务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三是按照有关规定，政府

采购预算已随单位预算指标一并下达，各单位要加强相关工作衔

接，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执行，切实抓好采购预

算执行工作。政府采购预算执行中，如确需调整和追加的，各单位

须于 2025 年 10 月 10 日之前按规定程序报预算主管部门审批，区

财政局最晚于 10 月 31 日之前下达。原则上，在 10 月 31 日之前

无法下达的政府采购项目，由区财政收回预算指标。四是进一步加

强单位预算结转结余资金管理，继续按照财政部、市财政局要求做

好财政存量资金定期上报工作和清理收回工作。 

（三）合力推进各项财政改革，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

各单位要持续坚持改革创新，强化绩效管理主体意识，全面实

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加强项目库管理，继续抓好政府购买服务、国有

资产管理、中介集市管理、财政信息公开等改革，共同构建全面规

范透明、标准科学、约束有力的现代预算制度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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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洋泾街道办事处 

2025 年 2 月 7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洋泾街道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2 月 27 日印发 


